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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旺终生难忘的日子，那天，他正在三楼的脚手架上吃力地

搬运砖头，只听“咚”的一声，抬头看去，一根钢管从五楼

落下，他急忙躲闪，一脚踩空，便从三楼的脚手架上摔了下

来，顿时不醒人事。在场的工友急忙将其送到医院抢救，命

保住了，一条腿却再也不能活动自如了，法医鉴定，六级伤

残！ “老板”在支付了部分医药费后，以与其无关为由，不

再过问此事，从此王旺旺开始了“讨说法”的艰苦历程。 王

旺旺系安徽籍农民，今年15岁，因家中困难初三没毕业就缀

学在家，其父身患多种疾病，家中还有一个80多岁的老奶奶

，全家的生活来源就靠其母赵兰一人种3亩地维持。旺旺虽然

只有15岁，但个头不小，在家种地，其母嫌收入太少，于是

就让他跟着临村的包工头邵某来到铜山某建筑工地打工。事

发后，其母赵兰找邵某索赔，邵某给了2500元后就不问了，

说我是承包李某的工地，你去找李某去。旺旺母亲找到李某

后，李某说我是承包建筑公司的活，你找建筑公司去，找到

建筑公司后，建筑公司说，我们的工程与下面的施工队都是

包死的，承包款早已付过了，你去找包工头去，与我们无关

。讨说法讨到了恶性循环的路上，赵兰哭了。 有人对赵兰说

，出事找媒体曝光，事情就好办了。赵兰就来到徐州报社、

电台。新闻媒体的工作人员很热情，立即到出事地采访，但

有关单位和人员不予配合，但媒体还是报道了。消息出来后

，旺旺受到许多热心市民的帮助，然而建筑公司、李某、邵



某更加生气了，说就这么一点事还到处宣扬，我们不怕，你

想怎么告就怎么告吧。 有人对赵兰说，出事找律师打官司，

也许行。赵兰就来到律师事务所咨询，接待他的律师说，这

个官司一打就赢。但当得知打官司需要交律师费、法院受理

费几千元时，赵兰又哭了。 有人对赵兰说，打不起官司可以

申请法律援助，这些费用就可以免缴了。赵兰于是抱着试试

看的态度来到江苏省铜山县法律援助中心。中心经审查认为

，其申请符合法律援助的条件，立即指派经验丰富的律师为

其代理。律师来到仲裁委员会，仲裁委以未订劳动合同为由

，不予受理。律师便来到法院，以人身损害为由起诉，法院

受理了此案，但诉讼费用不给减免，援助中心通过与法院协

商，法院决定让旺旺缓交诉讼费。 法院很快就作出判决，判

令被告建筑公司承担各种费用21万余元。建筑公司不服一审

判决上诉，中院很快裁定，维持原判。判决生效后，建筑公

司没有履行义务，法援中心又指派律师代旺旺申请“强制执

行”，执行法官很快就执结了。 承办律师在办案过程中，发

现建筑公司非法使用童工，就向劳动行政执法部门发出法律

意见书，建筑公司受到了处罚。建筑公司的老板说，还是律

师厉害，早知如此，还不如把罚的钱赔偿给王旺旺呢！看来

，我们也得请律师作为法律顾问了。 王旺旺和其母赵兰说：

感谢政府，感谢法律援助，感谢律师，感谢新闻媒体，感谢

所有关爱过我们的徐州市民们。 (作者：张志龙，江苏徐州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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